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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正确”概念的语义分析：
认知、逻辑和言行

刘清平

摘 要 维特根斯坦在自己前后期的哲学思想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认知、逻辑和言行

的“正确”问题。不过，他非但没有界定和辨析三种“正确”的不同含意，反倒经常将它们混为

一谈，结果造成了某些理论上的混乱。其实，辨析三者之间在语义方面的微妙异同以及互动

关联的关键，在于找到它们试图“符合”的不同标准：认知正确在于符合事实，逻辑正确在于

符合法则，言行正确在于符合规范。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真；假；真理；认知；逻辑；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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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经常运用“richtig oder unrichtig”的概念（英译者和中译者一般分别译为“right or wrong”

“正确或错误”），并在不同语境下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这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但问题在于，身为语言

哲学大师，他非但没有对这些含义做出严谨细密的界定辨析，反倒在许多情况下把它们混同起来，结果

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造成了对西方学界来说颇有代表性的理论扭曲。本文试图围绕《逻辑哲学论》和《哲

学研究》的文本①，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批判性的语义分析，澄清他在运用“正确”概念方面的模糊混乱，指

出他因此陷入的悖论。

一、“正确”的语义内涵

一般来说，无论德语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还是英语的“right or wrong”，或是汉语的“正确或错误

（不正确）”，主要包含了“对或错”“正当或不正当”“合适或不合适”“恰当或不恰当”“可以接受或不可接

受”等相通的意思或语义，所以人们才能据此对它们互译。有趣的是，《逻辑哲学论》也谈道：“如果我知

道了一个英文词和一个同义德文词的意思，我不可能不知道它们是同义的，也不可能不把它们互译。”［1］

（4.243）反之，假如这两个词在核心语义上有很大区别甚至全不相干，把它们互译就会偏离原文，造成误

导和扭曲。从这段论述看，维特根斯坦其实也承认，清晰地界定概念术语的核心语义，是我们准确地运

用和译读它们，防止误用和误译的前提。

进一步看，由于刚才提到的那些语义都浸润着价值评判的意蕴，人们在日常言谈里往往用这对概念

指认各种东西对自己具有的或正面或负面的意义效应，如“你见义勇为是对的”“我接受不了榴莲的味

道”“割麦子的季节下雨真不合适”等。就此而言，它们显然构成了人生在世展开价值评判的一对基本标

准。此外，考虑到“richtig”以及“right”在词源学上都与“右手（Rechte）”和“右边（recht）”直接相关，我们还

有理由猜测：最初大概是因为多数人习惯于用力气更大更灵活的右手做事的缘故，说德语以及英语的人

① 本文引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和《哲学研究》［2］第一部分的正文，只注明原文编号，不再注明中译本的页码。此外，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

本文的引文会分别依据《逻辑哲学论》的德文本以及C. K Ogden的英译本［3］和《哲学研究》的德文本以及G. E. M. Anscombe，P. M. S. Hacker，

Joachim Schulte 的英译本［4］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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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倾向于用这两个术语评判各种行为的对、正当、合适、恰当、可以接受。事实上，在这两种语言里，它

们以及某些有着相似词源的术语，还同时包含了“权益（权利）”“合法”“正义（公正）”“正直”“证成（辩

护）”等道德意味浓郁的价值内涵［5］。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哲学论》也未加解释地谈到了命题的“平等权

益或地位（gleichberechtigte，with equal rights or of equal rank）”［1］（4.061，6.127），尽管语焉不详，却也从一

个角度折射出维特根斯坦对“正确或错误”这对概念的非认知价值意蕴的自觉指认。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richtig”与“gut”（“right”与“good”）的关系是一个争议良久却又莫衷一是的话

题。由于主要涉及道德政治领域，汉语学界通常不是将这种关系译成“正确”与“好”的关系，而是译成

“正当”与“善”的关系。至于造成这种众说纷纭的理论原因，首先是西方学界未能突破事实与价值的二

元对立架构，找到“需要”这个能将两者联结起来的枢纽；其次是西方学界忽视了“诸善冲突”的要害，难

以解释何以在“善”之外还需要“应当”的内在机制［6］。鉴于这种关系对我们理解正确概念在不同语境里

的不同含义十分重要，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笔者从元价值学视角提出的一种新解释。

首先，由于善与需要的满足直接相关，它在逻辑和时间上都先于正当：任何事实（客观或主观存在的

东西、对象、事物、事情、事件等）如果有益于人们满足需要，就会被人们评判为“善”的，觉得它们“可欲”

或“值得意欲”，得到了会愉悦快乐；反之，任何事实如果有害于人们满足需要，则会被人们评判为“恶”

的，觉得它们“可恶”或“讨厌反感”，遭遇了会痛苦难受。换句话说，善恶好坏是人生在世展开价值评判

的第一对基本标准。

其次，正当与善之间存在等价的一面。因为对人们来说，有益而可欲的好东西自然也是合适恰当、

可以接受的，有害而讨厌的坏东西自然也是不合适不恰当、不可接受的。后果论主要就是依据两者之间

的等价一面，主张能够产生善好后果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却忽视了两者之间还有不等价的一面。

最后，人们之所以会在“善恶好坏”之外另立“是非对错”的评判基准，原因在于诸善冲突造成的两者

之间的不等价一面：在若干善相互抵触、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舍弃不重

要的善而选取更重要的善，从而形成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这种悖论性结构集中表现在，对人们来

说，一方面，更重要的善不仅本身是值得意欲的，而且在悖论性交织中也是合适恰当、可以接受的，所以

应当选取；另一方面，不重要的善本身虽然值得意欲，却会在悖论性交织中导致人们遭遇不可接受的严

重损害，结果变成了不合适不恰当、不可接受的，所以应当舍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不得不在善

之外另行诉诸正当的标准，评判各种“值得意欲”的东西是不是在冲突中也是“可以接受”的。西方义务

论（道义论）主要就是依据两者之间的不等价一面，主张人们应当履行正当的义务，而无论产生怎样的后

果，却忽视了两者之间还有等价的一面：人们履行正当义务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确保更重要的善，防止不

可接受的恶。

一个简单的日常案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上面的抽象分析：美味佳肴自然是可欲之善，因而人们一

般也会认为它是合适恰当的。但倘若造成了过度肥胖，人们又把身体健康当成了更重要的好东西，他们

会在冲突中认为：美味佳肴虽然“好”，但“不对”；反之，即便不喜欢粗茶淡饭，人们也会为了确保身体健

康的重要目的而接受它，甚至不惜付出失去美味佳肴的代价。换言之，一旦各种好东西出现了冲突，就

会造成某种悖论现象：“好”的不一定都“对”，反倒可能是“错”的；“坏”的也不一定都“错”，反倒可能是

“对”的。下面会看到，只有依据这种分析，我们才能说明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在不同语境里赋予“正确

与错误”这对术语不同的含义，而他将这些含义混为一谈又导致了怎样的理论扭曲。

二、符合事实的认知正确

《逻辑哲学论》首先是在讨论“非逻辑命题”通过描述事实构成了“真”的“图像”的语境里运用正确概

念的：“图像必须与现实具有共同的东西，这样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正确或错误地（richtig oder

falsch，rightly or falsely）——展现现实”［1］（2.17）；“图像符合或不符合现实；它是正确或错误的（richtig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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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unrichtig，right or wrong）、真或假的（wahr oder falsch，true or false）”［1］（2.21）。同时，维特根斯坦紧接

着就这样解释了“真”和“假”的概念：“要知道图像是真还是假，我们必须拿它与现实比较。单从图像本

身不能知道它是真还是假。”［1］（2.223-2.224）无需细说，这种主张“真和假”取决于认知是不是符合事实的

见解，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符合论”阵营，因而与主张“真和假”取决于认知是不是逻辑自洽的“融贯论”和

主张“真和假”取决于认知能不能指导行为成功的“实用论”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准确地指出了真理之为真理的本质所在，维特根斯坦在此把“正确或错误”的评判标准直接当

成了“真或假”的同义词，一并用来解释“图像符合或不符合事实”的特征，却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两对概念

是分别位于价值维度和事实维度的深刻区别。更有甚者，这种等同还会在他的前期哲学里造成严重的

自相矛盾，因为《逻辑哲学论》接下来曾依据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架构主张：“如果存在某种有价值的

价值，它必定位于一切发生和是其所是的东西之外”，无法像事实那样通过命题表述出来［1］（6.41-6.421）。

按照这个见解，在涉及事实的“真或假”与涉及价值的“正确或错误”之间，必定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

沟，以至我们没有理由将它们视为同义词。

消除这个自相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诉诸需要联结事实与价值的枢纽效应：人们是在“求知欲”这种

特定认知需要的推动下，从事描述事实的认知行为，取得要么符合真相、要么扭曲真相的认知成果的。

所以，由于真理能够满足好奇心，人们就会觉得它们具有善的价值；由于谬误不能满足求知欲，人们就会

觉得它们具有恶的价值。换言之，一旦将描述事实的认知成果与认知需要联结起来，它们就会对人具有

价值意蕴，以致“真”和“假”也有价值评判的语义内涵。所以，无论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人们在日常生活

里都会把真、善、美相提并论，视为人生在世的三大正面价值。维特根斯坦虽然在自觉论述中将事实与

价值割裂开了，但他不仅借用了弗雷格的“真值（Wahrheitswert，truth-value）”概念［1］（4.063）［7］（P59），而且

还在“序”里指出：“此书把思想表述出来了，并且表述得越好，价值就越大。……这里阐述的思想的真理

性在我看来是无可辩驳和明确的。”［1］（P20-21）结果，尽管与他主张价值位于世界之外的见解相抵触，他

在此却明确肯定了“真”具有位于世界之内、并且能用“好”和“大”来评判的正面价值。

澄清了认知的“真假”特征通过认知需要的中介作用具有“善恶”价值的内在机制后，现在我们就能

解释为什么论题2.21几乎是下意识地把“正确或错误”的价值术语与“真或假”的描述概念直接等同起来

了：撇开与非认知需要出现冲突的情况不谈，单就善与正当的等价一面看，在认知维度上，既然“真”是

“值得意欲”之“好”，它自然也是“可以接受”之“对（正确）”；既然“假”是“讨厌反感”之“坏”，它自然也是

“不可接受”之“错（不正确）”，所谓“真”的就是“对”的，“假”的就是“错”的。换言之，维特根斯坦以及英

译者在此其实是基于善与正当在认知维度上的等价关系，才将“richtig”以及“right”直接当成了“wahr”以

及“true”的同义词来运用，将“unrichtig”以及“wrong”直接当成了“falsch”以及“false”的同义词来运用，等

于承认了：任何符合事实的“真”知识，都是合适恰当、可以接受的“正确”知识。

进一步看，维特根斯坦以及英译者在论题 2.17 里不是将“richtig”以及“rightly”与“unrichtig”以及

“wrongly”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们与意指认知之“假”的“falsch”以及“falsely”不对称地对立起来，也能得

到解释了：他们是基于“unrichtig”以及“wrongly”与“falsch”以及“falsely”属于同义词的理由，直接完成这

种术语置换的。不用细说，中译者也是基于类似的理由才不加辨析地把“richtig oder falsch，rightly or

falsely”译成了更通顺的“正确或错误”，却没有死板地按照字面意思把它们译成听起来很别扭的“正确

或假”①。

反过来看，下面的现象也容易理解了：德语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英语的“right or wrong”以及汉

① 韩林合认为，论题2.21中的“正确或错误”与“真或假”是彼此分离、先后有序的［8］（P873-874）。撇开他接下来也承认按照这种理解，论题2.17和

2.18中的“正确或错误”就是“有问题的，应当删除”不谈。第一，这种理解没有指出“正确或错误”本身的意思是什么。第二，更重要的是，这种理

解很难解释为什么论题2.17里“正确或错误”的原文是“richtig oder falsch”，而不是“richtig oder unrichtig”。毕竟，要是“正确或错误”与“真或假”

是彼此分离的，维特根斯坦就没有理由将“richtig”与“falsch”相对而言了。

··48



刘清平：维特根斯坦“正确”概念的语义分析：认知、逻辑和言行

语的“正确或错误”这些价值概念，除了包含第一节提到的那些适用于非认知领域的重合语义（“对和错”

“正当或不正当”“合适或不合适”“恰当或不恰当”“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外，往往还包含着“真实（真

正）或虚假”“准确或不准确”“名实相符或名实不符”等适用于认知领域的重合语义。更有甚者，德语的

“korrekt oder unkorrect”（维特根斯坦较少用这对术语）以及英语的“correct or incorrect”（英译者常用这对

术语译读德语的“richtig oder unrichtig”），可以说首先就有这种意指“真知”既好又对、“假知”既坏又错的

重合语义。尽管“政治正确”这个当前流行的术语将它们扩展到了非认知领域，让它们在更广泛范围内

构成了“richtig oder unrichtig”以及“right or wrong”的同义词，这种语义层次上先后主次的微妙差异依然

隐约可见，在汉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认知维度上，我们通常只说某种认知是“正确或错误”的，很少说

它“正当或不正当”。

有鉴于此，尽管维特根斯坦的个别用词有点乱，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他在讨论非逻辑命题之

“真”的语境里直接赋予“正确”一词“符合事实”的意思，还是大体维系了两个概念在限定范围内的语义

一致。诚然，由于语言长期演变的缘故，无论在日常言谈还是学术话语里，任何字词或概念都不会只有

单一性的意思，而是往往像“正确或错误”那样，通过种种语义关联形成相互交织的多重性内涵，因此，在

未加界定或澄清的情况下，很容易生成模糊不清、扭曲误解的后果。不过，只要我们遵守逻辑同一律，在

限定语境里让每个字词或概念保持同一种核心语义，一旦改变必须加以解释并提供理由，我们还是能让

口头言说或命题表述具有维特根斯坦很看重的“清楚明晰”的特征，避免发生混淆偷换这类逻辑上不对、

不准确、不合适、不恰当、不可接受的现象。从某种意思上说，维特根斯坦以及某些哲学家尝试运用或建

立的“符号语言”“理想语言”“人工语言”，就是一些能够严格贯彻同一律，让每个字词都以一个萝卜一个

坑的方式具有同一种核心语义的“逻辑语言”［1］（3.325）。尽管这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我们却没

有理由因此放弃在日常言谈尤其是学术话语中遵守同一律的努力，相反，还应当尽可能实现他以“对于

不能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7）的不清晰方式提出的那条经典要求：虽然对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

我们“没有能力”言说，因而“只能”沉默，但对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我们（尤其学者）却“必须”遵守逻

辑法则，努力清晰地言说，不然还不如不说。

三、符合法则的逻辑正确

反讽的是，在阐发《逻辑哲学论》这条经典要求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却出现了一些混淆概念的逻辑

失误，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模糊混乱：在“与事实比较并符合事实”的核心语义上运用“真”以及“正确”概

念指认了“非逻辑命题”的特征，宣布“没有先天为真的图像”［1］（2.225）后不久，他未作解释地就将这两个

概念移植到了他认为与事实无关的“逻辑命题”上，主张“一种先天正确（richtiger，true）的思想，是一种其

可能性就决定了它的真（Wahrheit，truth）的思想”［1］（3.04）。后来，在谈到数学命题时，他也以类似的口吻

指出：“数学命题能够证明只是意味着：它们的正确性（Richtigkeit，correctness）无需把它们表述的东西与

涉及正确性的事实加以比较就能看出。”［1］（6.2321）于是生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无需与事实比较就能

“先天为真”或“先天正确”的命题，还能在符合事实的严格意思上称为“真”或“正确”的吗？

不仅如此。在指出“命题显明了它言说的东西，重言式和自相矛盾则显明了它们什么都没说”［1］

（4.461）的区别后，维特根斯坦接着又比较了它们在“真”的程度方面的等级差异：“重言式的真是确定的，

命题的真是可能的，自相矛盾的真是不可能的。”［1］（4.464）至于他宣布“逻辑命题的特征在于人们仅仅从

符号中就能知道它们是真的……非逻辑命题的真假属性不能单凭命题本身来确认”［1］（6.113），更是用二

者的鲜明对照坐实了他有混淆概念的嫌疑：假如在是否需要与事实比较来确认其真假这一点上，两类命

题有着如此泾渭分明之别，我们怎么有理由同时运用本应在同一语境里维系同一语义的“真假”概念来

形容它们，甚至比较它们的等级差异呢？遗憾的是，尽管漏洞如此明显，当前某些逻辑学教材仍然未加

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将三类不同的“真”相提并论并加以比较的说法［9］（P379-381）［10］（P4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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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人们的确经常说，某个描述了事实之“真”、在认知上“正确”的命题在逻辑上也是“正确（对）”

的。但问题在于，前后两个“正确”概念的核心语义是不是同一的，以致可以说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也是

“真”的呢？很不幸，按照维特根斯坦自己界定的“真”概念，答案是否定的：既然命题只有在符合事实的

前提下才是“真”的，并且因此被评判成认知上“正确”的，那么，在“什么都没说”、因而没法与事实比较、

失去了“符合事实”这个必要前提的情况下，即便某个命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将

它说成是“真”的，否则就违反了对于保持逻辑“正确”来说至关紧要的同一律，混淆甚至偷换了“真”概念

的核心语义，尤其会在比较所谓“无条件真”“可能真”和“不可能真”的时候陷入不知所云的境地：这里比

较的是同一个意思的“真”吗？

更反讽的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自觉地主张逻辑命题“什么都没说”，有时也不得不承认，逻辑正确与

认知正确有所不同，其意义在于命题及其推理的形式结构由于“符合法则”所达成的“清楚明晰”：“如果

两个命题相矛盾，或者一个命题从另一个命题推出，它们的结构就显明了。……只要我们的符号系统中

一切都是合适的，我们就掌握了正确（richtigen，right）的逻辑概念”［1］（4.1211-4.1213）；“如果存在逻辑的

原初记号，正确（richtige，correct）的逻辑必须澄清它们的相对地位，并且证成（rechtfertigen，justify）它们

的存在。由原初记号构成的逻辑结构必须是清晰的”［1］（5.45）。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清楚明晰”，主要

体现在组成命题以及推理的字词符号之间的必然性语义关联（即他认为高于“因果必然性”的“逻辑必然

性”）上：正像同义反复的重言式那样，如果能从某些字词符号的核心语义中以一定如此的必然方式推出

另一些具有同一语义的字词符号，我们单从这种语义关联中就足以知道它们是逻辑上“正确”的了。维

特根斯坦正是在这个意思上宣布：“逻辑总是可以这样来理解：每个命题都是它自己的证明”［1］（6.1265）；

“数学的每个命题必须是自明的”［1］（6.2341）。至于他主张“逻辑哲学”旨在“澄清思想……使命题明晰”

的基本使命［1］（4.112），当然也只有严格遵守那些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法则（特别是同一律）才能实现了。

就此而言，为了彰显逻辑正确与认知正确的区别，我们其实应当把前者称为“明”而不是“真”，并从

这个角度理解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我们好像是在‘预设’‘逻辑之真’。我们事实上能像预设某种适当的

符号体系那样预设它们。”［1］（6.1223）毕竟，虽然我们不可能在“符合事实真相”的意思上“预设”非逻辑命

题的“真”，我们却能够在“符合逻辑法则”的意思上“预设”逻辑命题之“明”。至于维特根斯坦的失足之

处则在于，他没有意识到逻辑正确与认知正确的这种差异，反倒以指鹿为马的方式指“明”为“真”，把符

合论意思上的“描述事实之真”偷换成融贯论意思上的“逻辑自洽之真”，从而在真理本质的问题上用融

贯论否定了他最初认同的符合论［11］（P38）也是由于这种违反同一律的逻辑失误，他的逻辑哲学不仅扭曲

了逻辑正确在于“符合法则之明”、不在“符合事实之真”的本来面目，而且生成了某些说不通的自相矛

盾，以致可以说是认知和逻辑上都不正确。

进一步看，导致维特根斯坦出现上述失误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他没能把逻辑要求的符合法则之正确

与逻辑学追求的符合事实之正确区分开。一方面，逻辑是指思维和语言在语义关联上遵循的种种必然

法则，也就是他的前期哲学强调的思维和语言在同一中具有的共通结构；人们（包括研究逻辑学的学者）

只有恪守这些逻辑法则，才能维系命题及其推理的各部分之间合适恰当、可以接受的语义关联，在思维

和言说中达成清楚明晰的正面价值（认知维度上的“理性”也是因此与“逻辑推理”融为一体的），确保它

们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任何背离逻辑法则的思维和语言，都会像他那些指“明”为“真”的论述

一样，由于违反同一律失去清楚明晰的价值，沦为逻辑上的不正确。另一方面，各种逻辑学理论（包括维

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在把逻辑法则当成“事实”来研究的时候，又应当像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自己的

对象那样，首先基于求知欲如其所是地描述它们的真相（如逻辑正确是什么意思，它与认知正确有着怎

样的区别和关联，同一律的功能何在，等等），否则的话就会像维特根斯坦那些指“明”为“真”的论述一

样，由于扭曲了逻辑正确的本来面目失去真的价值，沦为认知上的不正确。事实上，他不仅承认人们绘

制的“事实的图像”即“命题”是“一种事实”［1］（2.1，2.141），而且还把“逻辑命题的先天为真”和“非逻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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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真假属性”说成是逻辑哲学中“最重要的事实”［1］（6.113），并在这种语境里要求人们对逻辑命题做出

认知上“正确（richtige，correct）的解释”［1］（6.112）。不难看出，这些论述已经潜藏着“逻辑学应当成为一

门正确揭示逻辑法则、因此具有真值的科学分支”的含义了。

可是，部分是由于“Logik”一词兼有“逻辑”和“逻辑学”两层语义的缘故，另一部分也是由于未能辨

析认知正确与逻辑正确微妙差异的缘故，维特根斯坦没有自觉意识到逻辑学理论（包括他的逻辑哲学）

理应具有的双重使命：一方面应当如实揭示逻辑法则的本来面目，成为“符合事实之真”的认知正确，另

一方面应当恪守逻辑法则的内在要求，通过清楚明晰地运用概念、表述命题，成为“符合法则之明”的逻

辑正确，结果随意将两者混为一谈，最终导致自己的逻辑哲学在处理两种“正确”的关系问题时，由于既

遮蔽事实、又混淆概念的双重失误，陷入了认知上不“真”、逻辑上不“明”的尴尬境地，甚至否认了逻辑学

有资格成为一门能将“真值”命题“正确”地表述出来的“科学”分支。

四、认知正确与逻辑正确间的张力

在认知正确与逻辑正确的关系问题上，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严重失误是，由于把逻辑必然性置于因

果必然性之上，主张逻辑命题的“无条件真”高于非逻辑命题的“可能真”，他的逻辑哲学颠倒了两种正确

的主次地位，再次落入了认知和逻辑上都不正确的自败泥潭。

由于逻辑正确直接涉及思维和语言，它像认知正确一样主要位于认知尤其理性认知的层面。同时，

从需要和价值的关系角度看，如果说符合事实的认知正确来自“求知欲”，符合法则的逻辑正确则可以说

来自“求晰欲”。在两者的互动中，由于认知的目的在于探索事实真相，求知欲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求

晰欲则处于从属地位，旨在让真理知识具有清楚明晰的价值。毕竟，如果不涉及非认知需要，单从满足

认知需要的角度看，虚假的知识哪怕逻辑上再清晰，也是匮乏积极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将逻辑比做“脚

手架”［1］（4.023，6.124），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它的工具属性；但奇怪的是，他在《逻辑哲学论》里又通过

混淆两种不同“正确”的途径，让逻辑正确以喧宾夺主的方式占据了根基的地位。

其实，维特根斯坦在指“明”为“真”后，又对逻辑命题的“无条件真”与非逻辑命题的“可真可不真”加

以比较，已经流露出把偏重语义形式的逻辑正确凌驾于偏重事实内容的认知正确之上了，却忘了自己强

调过的那一点：各种事实是在“逻辑空间”中相互联结的，因而命题也只能在“逻辑空间”中描述它们［1］

（1.13-2.202）。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任何命题都同时包含了描述事实的认知一面和关涉法则的逻辑一

面，所以既不存在“与逻辑有关却什么都没说”的“逻辑命题”，也不存在“说了些什么却无关于逻辑”的

“非逻辑命题”，否则的话，事实、思维和语言共同具有的“逻辑结构”也将不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即便

在重言式和自相矛盾中，由于组成它们的主要字词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描述事实的核心语义，认知一面也

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了这些字词的语义关联是否符合逻辑法则的先决前提。因此，我们根本不可

能像维特根斯坦主张的那样，无需诉诸字词语义描述事实的实质性内容，抽象地评判它们的形式关联在

逻辑上是否正确，乃至预设某种适当的符号体系是否为“真”。例如，“单身汉是没结婚的男士”之所以是

个认知和逻辑上都正确的重言式，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我们凭空预设了“汉”与“男士”具有同一语义的符

号体系，不如说是这个符号体系在描述同一个事实的“汉”与“男士”两个字词之间建立了符合同一律的

语义关联。

从这里看，重言式的所谓“无条件真”就仅仅意味着，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形式性语义关联由于完全符

合同一律的缘故，在逻辑上是无条件正确的，却不等于说它也一定完全符合事实，在认知上同样是无条

件正确的。像“金山是金子堆成的山”的重言式，在逻辑上当然是无条件正确（对）的，但这既不意味着它

在认知上“什么都没说”（它明显言说了金山这个东西），也不意味着它在描述自然事实方面也是认知上

无条件正确（真）的。相反，尽管它的语义关联的清晰程度如同一块玲珑剔透的水晶，但除了像维特根斯

坦这类不接地气的哲学家外，人们还是不会觉得它比“山上长满了树木”的“可真可不真”命题更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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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正面价值，因为地球上本来就找不到一座由金子堆成的山。与此类似，尽管“人皆有死，苏格拉底

是人，因此苏格拉底有死”的推理建立在两个认知正确的前提上，因此可以说是认知上的“无条件真”，但

我们也不要忘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尽管“人皆不死，苏格拉底是人，因此苏格拉底不死”的推理也是逻辑

上的“无条件正确（对）”，但恰恰由于大前提扭曲了事实的缘故，它根本就不是认知上的“无条件正确

（真）”。有鉴于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颠倒认知正确与逻辑正确的主次关系，在指“明”为“真”后又反客

为主地主张：逻辑命题的“无条件真”在正确程度上高于非逻辑命题的“可能真”。

对于自相矛盾的所谓“不可能真”也应当作如是解：由于将语义上彼此冲突的字词语句关联在一起，

它在逻辑上明显是不正确亦即“不可能明”的，让人难以确定地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过，这既不意味着

它在认知上“什么都没说”，也不意味着它说的一定就是认知上的“不可能真”或“无条件假”。例如，“位

移中的物体在某一刻既在又不在某一点上”就是一个逻辑上不正确的自相矛盾，没能清晰地告诉人们这

个物体在某一刻到底在不在某一点上，所以才被维特根斯坦说成是“逻辑上不可能”的［1］（6.3751）。然

而，恰恰由于它以不确定的方式如实描述了一个处于不确定状态的物体位置，因此在符合事实之真的程

度方面不仅高于“位移中的物体就在某一点上”或“不在某一点上”这类虽然清晰却又片面的命题，而且

也高于维特根斯坦举出的“天或者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这类虽然逻辑上“无条件对”、认知上却匮乏确

定性内容的重言式［1］（4.461），甚至还会由于它的认知正确，让它的逻辑不正确变得不那么严重了，以至

人们不得不在认知上“接受”它包含的那种虽然自相矛盾、却又认知正确的语义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当

前逻辑学界从“可以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角度讨论作为自相矛盾特殊形式的逻辑“悖论”［12］（P1）［13］

（P32-47），似乎更切近“正确”特别是“逻辑正确”的内涵。所以，倘若能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辨析认知正确

与逻辑正确的微妙异同，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问题的谜底。

同样富于反讽意味的是，维特根斯坦自己也曾未加论证地指出了两种正确分别作为“真”和“明”的

反差：“如果从‘一个命题对我们来说是明晰的’推不出‘它是真的’，明晰性就不足以证明它的真理性。”［1］

（5.1363）有鉴于此，他不惜付出混淆概念的代价，也要把“符合法则之明”的逻辑正确说成是高于“符合事

实之真”的认知正确，或许只能归因于他对逻辑哲学的特殊偏爱了。事实上，他在《逻辑哲学论》里一方

面主张“一切真值命题的总和就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科学”［1］（4.11），断言“哲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1］

（4.111），另一方面又强调“逻辑充满了世界，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逻辑的界限”［1］（5.61），因而只有逻辑哲学

才能提供“唯一严格正确（richtige，correct）的方法”［1］（6.53），帮助人们“正确地（richtig，rightly）看世界”［1］

（6.54），就流露出主张“无条件真”的逻辑哲学高于“可能真”的自然科学的扭曲意向。在20年后的《哲学

研究》里反思“逻辑是以什么方式成为崇高的”问题时，他依然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前期见解：“逻辑似乎具

有某种特殊的深度——某种普遍的意义。逻辑似乎位于所有科学的根基处。因为逻辑探究一切事物的

本质。它努力寻找事物的根基，不关心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2］（§89）细究起来，这大概就是他在前

期哲学中坚持指“明”为“真”的潜意识深层原因吧：如果说科学的本质在于“真”而不在于“明”，那他只有

首先把两种正确混为一谈，将逻辑正确的“符合法则之明”也说成是“真”，才能进一步论证，“不关心事情

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只是工具性地“澄清思想……使命题明晰”的逻辑，可以为作为“一切真值命题总

和”的所有科学奠定“根基”。不然的话，一旦将他自己给出的“明晰性不足以证明真理性”的正确命题在

逻辑上贯彻到底，他自己全力彰显的逻辑作为“科学根基”的崇高地位就会轰然垮塌了。

纠正了维特根斯坦在认知和逻辑上的双重谬误后，我们就可以全面理解两种“正确”的张力互动了：

一方面，认知正确不仅与逻辑正确截然有别，而且在认知活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出现冲突的时候甚至

可以压倒逻辑正确。所以，一个逻辑上不正确的自相矛盾如果揭示了事实真相，依然是认知上正确的，

具有正面价值；反之，一个逻辑上正确的重言式如果扭曲了事实真相，依然是认知上不正确的，缺乏正面

价值。另一方面，逻辑正确又是达成认知正确的有效工具，能够发挥“澄清思想……使命题明晰”的积极

功能，将正确认知以清楚明晰的方式表述出来，避免语言表述的模糊混乱遮蔽事实的本来面目。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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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描述事实存在的确定状态的命题如果只是认知上正确而逻辑上不正确，就会包含不清楚不明晰的

严重缺陷。就此而言，我们在认知活动中自然应当首先追求符合事实的认知正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追求符合法则的逻辑正确，却不可像维特根斯坦那样，通过混淆概念把逻辑正确凌驾于认知正确之

上，甚至颠倒主次地主张：不是认知正确为逻辑正确奠定了根基，而是逻辑正确为认知正确奠定了

根基［14］。

五、符合规范的言行正确

除了认知维度上符合事实的认知正确和符合法则的逻辑正确外，维特根斯坦还讨论了非认知维度

上符合“规范”的言行正确，其内容涵盖了道德、实利、信仰、炫美等价值领域。需要说明的是，他在谈到

第三种正确的时候，多数情况下用的是“规则（Regel，rule）”而非“规范（Norm，norm）”。本文采用非认知

价值意蕴更为浓郁的“规范”一词，主要是有助于我们辨析非认知维度上的言行正确与认知维度上的逻

辑正确之间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在汉语里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如同第一节所说，人们往往会用“正

当”一词指称言行正确特别是实践行为的正确，却很少用它指称逻辑正确以及认知正确。

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虽然主张伦理学不能用命题表述出来，却又通过一些命题表述了他

对伦理赏罚的看法：“确立‘你应当……’形式的伦理法则（Gesetze，law）的第一个思想是：‘如果不这样做

会怎样呢？’……这个问题的提法中必定有某些东西是正确（richtig，right）的。必定有某种伦理上的赏

罚，但它们必定包含在行为自身中。（同样清楚的是，奖赏必定是可以接受（Angenehmes，acceptable）的东

西，惩罚必定是不可接受（Unangenehmes，unacceptable）的东西。）”［1］（6.422）按照“Angenehmes”和“Unan‐

genehmes”的原初语义，它们也能译成“愉快（pleasant）”和“不愉快（unpleasant）”。但如果从善与正当的

等价一面看，把它们译成“可以接受（acceptable）”和“不可接受（unacceptable）”，似乎更能凸显这个问题

的“正当性（正确性）”意蕴，并且揭示一个简单的道德事实：倘若某个行为符合了主导性的道德规范（广

泛认同的“你应当”），人们就会认为它是“正当”或“可以接受”的，甚至还会奖励行为者，让他感到“愉悦

快乐”；反之，倘若某个行为违反了主导性的道德规范，人们则会认为它是“不正当”或“不可接受”的，甚

至还会惩罚行为者，让他感到“痛苦不快”。此外，在前期笔记里，维特根斯坦还站在某种规范性的立场

上，断言自杀作为“基本罪”是“不允许”亦即“不可接受”的，并认为这一点澄清了伦理的本质［8］（P662-

663）。就此而言，与维特根斯坦主张的相反，伦理学的规范性部分不仅可以用包含非认知意蕴的命题表

述出来（如“自杀是不可接受的”或“助人为乐是一种高尚的德性”），而且伦理学的科学部分也能像他在

论题6.422中所做的那样，用在元伦理学维度上揭示了赏罚本质的正确命题表述出来——虽然这个实然

性论题仍然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模糊之处，尤其没有自觉地涉及善与正当的复杂关系。

在《哲学研究》里，维特根斯坦更频繁地讨论了符合规范的言行正确问题。这种转向源于他对前期

哲学的“严重谬误”的自觉批判：偏重于探讨思维和语言描述事实的认知性功能，尤其是专注于探讨逻辑

哲学使命题明晰的单一性功能，却忽视了“语言游戏”在“生活形式”中通过与实践行为的交织以“语意即

语用”的方式发挥出来的多样性效应［11］（P59-61）。所以，他在后期哲学中更看重语言在命令、演戏、说

笑、致谢、诅咒、祈祷等方面的诉求功能，主张“命令、提问、讲故事、聊天就像吃喝行玩一样，是我们自然

史的一部分”［2］（§23-27），从而完成了从关注语言与事实描述的认知性关联到关注语言与价值诉求的非

认知关联的理论转型。尽管维特根斯坦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有些矫枉过正，相对贬低了认知正确和

逻辑正确的重要意义，却又围绕语言与非认知行为的交织，针对如何实现符合规范的言行正确问题提出

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维特根斯坦认为，“游戏是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它是游戏自身的工具……就像支配着玩游戏

的自然规律（Naturgesetz，natural law）那样。——但在这种情况下，旁观者怎样辨别游戏者玩得错误还是

正确（richtigen，correct）呢？——游戏者的行为中存在着游戏的某些独特标记”［2］（§54）。换言之，人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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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确”地玩游戏，关键在于符合游戏的规范，如同人们按照路标行进那样：“正确（richtige，right）的步

骤就是与命令符合的步骤。”［2］（§186）不过，大概出于与前期哲学划清界线的考虑，维特根斯坦现在不再

强调单一确定的逻辑正确了，也不再认为逻辑法则是先天预设、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了，却更倾向于主张

人们是在日常实践中约定俗成地形成了那些只是“家族相似”、缺乏共同本质的游戏规范特别是语言规

范的，并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和学习把握它们：“一条规则怎么能告诉我在这一点上必须怎样

做呢？……我曾受过训练对路标做出特定的反应，于是我现在就对它做出这样的反应了。”［2］（§198）所

以，“我们叫做‘命题’‘语言’的东西并没有我想象的那种形式统一性，而是由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诸多

结构形成的一个家族。——但现在逻辑成了什么呢？它的严格性似乎在此消失了”［2］（§108）。即便谈到

逻辑学是一门“规范性（normative，normative）科学”的时候，他也改变了以前强调逻辑必然性的严厉口

吻，变得开放和宽容了：“我们不能说运用语言的人们必须玩这样的游戏……仿佛要指明一个适当的语

句是怎样的，非得逻辑学家出面不可”［2］（§81）；相反，只要能在正常情况下完成任务，“只要不妨碍你看到

事情是怎样的，你说什么都随你的便”［2］（§79，87）。这种矫枉过正是如此激进，他甚至延续20世纪30年

代形成的把“逻辑空间”说成是“语法空间”的意向，把“逻辑正确”也笼统地说成是一种“语法正确”［8］

（P345-346）［11］（P80-81）：“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主要通过消除有关字词用法的误解，让表述变得

更确切以澄清问题［2］（§90-91）；“在字词的用法中，我们可以把‘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区别开来”［2］

（§664）。

于是，与“语意即语用”的后期理念根本一致，维特根斯坦开始强调语言用法在日常言说和实践行为

中不那么理性严格、更富于感性趣味的“正确性”：“图像就在那里，我不否认它的正确性（Richtigkeit，cor‐

rectness）。但它的应用是什么？”［2］（§424）“我是怎么找到‘正确（richtige，right）’字词的？我是怎么选择

字词的？无疑有时我是按照它们气味的微妙差异比较它们的：那个太……，那个也太……，这个才是对

的。”［2］（P334）谈到“我把记号与感觉的联结印在心中”的时候，他甚至宣布：“这个过程使我将来能够正

确地记起这种联结。但在这个案例中我没有评判正确性（Richtigkeit，correctness）的标准。人们会说，在

我看来任何正确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而这只是意味着在此我们不能谈论‘正确’。”［2］（§258）这种相对主

义的态度发展到极端，自然就是所谓的“怎样都行”了：“随便什么——因此也就等于没有任何——东西

都是正确的（Es stimmt alles—und nichts，Anything—and nothing—is right）。”［2］（§77）

从这些论述看，由于诉诸“家族相似”的理念探讨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一方面远不像前

期哲学那样追求清楚明晰的逻辑正确，反倒时常处在说不清楚各种语言游戏有哪些相同和相异之处的

模糊状态，结果在相对主义倾向中流露出语焉不详的弊端；另一方面，这些见解又从一个角度指出了言

行正确的本质特征：由于位于非认知维度上，言行正确不像基于认知需要的认知正确和逻辑正确那样，

必须严格精确地符合事实和遵守法则，而主要取决于能不能按照相对宽松的应用规范（尤其是广泛认同

的“共识”或“习俗”），有效地满足人们在“生活形式”中形成的非认知需要。所以，只要有助于达成非认

知的目的，人们按照自己对语法、路标、棋谱这类规范的不准确解释展开的言行活动，就依然是合适恰

当、可以接受的，能够称为“正确”或“正当”。

有必要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还谈到人们对同一个字词的不同理解和运用会不会出现冲突的问题：

“我们瞬间把握的东西能不能与某种用法符合一致，适合不适合这种用法？……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受到

了某种心理上而非逻辑上的强制力。……只要图像让我们期望有不同的用法，就存在冲突的可能，因为

人们一般是像这样运用这个图像的。我要说的是，这里存在正常和不正常的情况。只有在正常情况下

才能清晰地确定词语的用法。”［2］（§139-142）的确，按照第一节的分析，我们只有诉诸“冲突”才能解释语

法规范中善与正当的不等价一面：在日常言谈里，人们最初是随心所欲地以不同的方式各说各话，甚至

还会随口说出像“牛奶我糖”这样的语句［2］（§498），结果造成了难以相互理解的局面。为了克服这类常见

的冲突，人们才会约定俗成地确立公认的语法规范［维特根斯坦把它们叫作与“真假”有别、位于生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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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维度上的“共识”［2］（§241-242）］，主要凭借心理或语法上的强制力，约束人们的日常言谈，确保人际交

流的正常展开。否则的话，假如不存在冲突，再多样化的言说方式都将是和谐无间、合适恰当的，既谈不

上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别，也谈不上按照尽管宽松了许多、却仍然具有强制力的语法规范“应当或不应当”

怎样言说的问题了。

从这个视角看，经常被后期维特根斯坦混为一谈的“逻辑”与“语法”，其实还是存在某些很难用“家

族相似”理念搪塞过去的微妙区别的：逻辑主要是在语言与思维的同一中，围绕字词语句描述事实存在

的严格意思（认知性语义）展开，仿佛是以“先天预设”的方式确立那些普遍适用于所有语言、充满理性强

制力的共同法则，以确保理性思维的清楚明晰。语法主要是在语言与行为的统一中，围绕字词语句帮助

人际交流的宽松运用（非认知语用）展开，通常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确立那些分别适用于不同语言、强

制力也比较弱的特定规范，以确保言说交谈的清楚明晰。所以，一方面，不管在哪一种语言里，只要违反

了逻辑同一律指“明”为“真”，都必然导致人们的言说出现不可接受的混乱结果；另一方面，人们不仅在

不同的语言里可能遵守不同的语法规范［维特根斯坦就提到，“在俄语里人们不说‘石头是红的’而说‘石

头红’”［2］（§20）］，而且哪怕是在同一种语言里，只要能够完成正常的交流，人们也会以不同的方式言说

［维特根斯坦就提到，人们在建筑工地上可以通过“递给我一块石板！”或“石板！”的不同呼喊，来表达同

样的诉求［2］（§19）］。我们甚至能从这个视角进一步解释“修辞”的特点：按照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恰当规

范，表达人们的意愿、情感、想象和理念，以求产生更有吸引力的可欲效果。所以，与逻辑正确以及语法

正确相比，修辞正确的标准通常更为宽松，强制力的程度也大为逊色。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研究》在比较数学真理（Wahrheit，truth）与加冕礼的“错误走法”时，用了

“falsch”一词，英译者却分别用了“wrong”和“false”两个词译读它［2］（P346）。不过，要是我们在《逻辑哲学

论》的严格意思上理解“falsch”或“false”的话，用它们评判加冕礼明显不合适，因为如果说“二乘二等于

五”的命题是因为不符合事实才“错”了的话，当我们说加冕礼中某个步骤“错”了的时候，并不是指它遮

蔽了事实的真相（加冕礼的步骤并非位于认知维度上），而是指它不符合公认或通行的加冕规范，在人们

看来有些怪甚至无法接受而已，所以属于“unrichtig，wrong”而非“falsch，false”的范畴。严格说来，这种

用“错（不正当）”表达的价值评判与我们指责加冕礼中某人的行为“虚假”或“虚伪”也有所不同，因为后

者主要意味着此人的行为没有“真实”或“真诚”地表达他的内心情感，哪怕这种行为一丝不苟地完全符

合公认或通行的加冕规范［2］（P347-348）。就此而言，后期维特根斯坦似乎还是未能辨析“正确”一词在不

同语境里的不同含义，尤其没有注意到它虽然总是具有“符合标准”的核心语义，却又会因为“符合”的标

准不同而出现质的分化这个关键的问题。

综上所述，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为我们理解不同于认知正确和逻辑正确的言行正确提供了

某些颇有启发意义的洞见，但由于他未能诉诸需要（包括认知需要和非认知需要）的中介效应解决怎样

把事实与价值联结起来的难题，也没有具体分析认知、逻辑和言行的互动关系，仅仅满足于围绕语言游

戏的“家族相似”展开散乱笼统、语焉不详的跳跃式评述，却不愿下功夫深入探究三种“正确”的“家族相

似”到底是在哪些方面相同，又在哪些方面相异，结果就让这些洞见淹没在了一堆随兴而发的玄妙漫谈

中，反倒失去了前期哲学在种种漏洞中依然显露出来的细密严谨的论证力度，当然也谈不上帮助我们深

入解答那些与三种“正确”的互动关系直接相联的现实问题了：如果说克隆人的高科技理论在认知和逻

辑上都是正确的因而可以接受，为什么它在道德上却偏偏是不正确的因而不可接受，甚至要是有人付诸

实施了，还应当对他施加令他不快的惩罚呢？毋庸讳言，在日常生活中，像这样同时涉及三种不同意思

上的“正确”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常常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理论挑战和实践困扰。有鉴于此，我们今天显

然应当对维特根斯坦有关三种“正确”的复杂见解采取学理性的分析批判态度，一方面指出他的重要贡

献，另一方面揭示他陷入的内在悖论，努力找到符合事实的认知正确、符合法则的逻辑正确和符合规范

的言行正确如何在交织渗透中紧密相关的根本机制，从而为我们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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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成效的可行方案。

参考文献
[1]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郭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2] 维特根斯坦 . 哲学研究 . 李步楼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L.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C. K Ogden tra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3.

[4] L.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P. M. S. Hacker, Joachim Schulte trans. Oxford: Black‐

well, 2009.

[5] 刘清平 .从“正当”到“权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6] 刘清平 .试析诸善冲突的根源和意义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6）.

[7] 陈嘉映 . 语言哲学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 韩林合 .《逻辑哲学论》研究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 欧文·柯匹，卡尔·科恩 . 逻辑学导论 . 张建军、潘天群、顿新国等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逻辑学教研室 . 逻辑学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 A. C. Grayling. Wittgenste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2] R. M. Sainsbury. Paradox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张建军 . 再论“广义逻辑悖论”的基本构成要素——兼答陈波、王天思教授 . 南国学术，2018，(1).

[14] 刘清平 .合乎事实之“真”与合乎逻辑之“明”——析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悖论 .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21，（1）.

A Semantic Analysis of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Right":
Of Cognition, of Logic, of Words and Deeds

Liu Qingping（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is early and later philosophies, Wittgenstein discusses the issue of the "right" of cogni‐

tion, logic, words and deed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However, he does not strictly define or analyze the differ‐

ent sens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right'', but often confuses them and thus results in some theoretical misunder‐

standings and distor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the key to distinguishing the subtl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right'' l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specific standards to which they are required to conform, respectively. The cognitive rightness lies in

the conformity to "facts", the logical rightness to "rules", and the rightness of words and deeds to "norms".

Key words Wittgenstein；true；false；truth；cognition；logic；words and deeds

■收稿日期 2021-05-10

■作者简介 刘清平，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涂文迁

··56


